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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3754.htm 关于印发《广州市软

件和动漫产业发展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穗科字〔2007

〕37号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广州市进一步扶持软件和动漫

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穗府〔2006〕44号）有关规定，规

范广州市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资金治理，特制定《广州市软

件和动漫产业发展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

市财政局二○○七年八月六日广州市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资

金治理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州市软件和动漫

产业发展资金（以下简称产业发展资金）治理，根据《国务

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关

于加快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的意见》（穗府〔2006〕45号）

和《广州市进一步扶持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穗府〔2006〕44号，以下简称《规定》）等国家及省、市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产业发展资金，是

指按照《规定》第四条和第十条的要求，自2007年至2011年

五年内,每年安排所设立的广州市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资金。 

第三条 广州市软件（动漫）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

简称“市软件办”，挂靠在市科技局）负责产业发展资金的

统筹治理。产业发展资金实行单独设账、核算和治理，市科

技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新闻出版和广电局根据职责

分工负责项目的审核和监管。 第四条 产业发展资金的使用范

围： （一）软件和动漫产业基地建设； （二）软件和动漫产



业宣传和推广； （三）软件和动漫人才引进和培训； （四）

软件和动漫产业投资奖励； （五）软件和动漫人才奖励； （

六）《规定》中规定的其它政策性补贴和奖励。 第五条 产业

发展资金的安排原则： （一）优先安排《规定》中的政策性

补贴和奖励资金需求； （二）扶优扶强、突出重点、统筹安

排、公开透明； （三）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挤占或挪用。 第六条 产业发展资金分为奖励资金（包括政策

性补贴，下同）与项目补助资金两部分。奖励资金是指按照

《规定》要求，由产业发展资金对经审定符合条件的单位与

个人给予补贴或奖励的资金；项目补助资金是按照《规定》

要求，符合广州市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方向，经项目主管部

门审批立项，由产业发展资金给予择优补助的项目资金。 第

七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是在我市行政辖区内依照

我国法律登记、注册的企业或事业法人；本办法所称项目主

管部门指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新闻出版和广电局。第二

章 预算和申报 第八条 市软件办会同项目主管部门，根据我市

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实际，在对资金需求充分调查和评估的

基础上，按本办法第三、四条规定的原则和范围，编制产业

发展资金年度总预算，并报广州市软件(动漫)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简称“领导小组”)审定。 第九条 产业发展资金年度总

预算经领导小组审定同意后，由市软件办具体组织实施。产

业发展资金具体使用计划由市软件办会同市财政局、项目主

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分管市领导审批。在组织实施过程中

，市软件办可以根据补助和奖励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会同

项目主管部门提出预算调整意见，报分管市领导同意后实施

。 第十条 申请产业发展资金奖励的个人或单位根据《规定》



的条件和要求，填写软件(动漫)产业奖励资金申请表，经所

在单位及单位主管部门加具意见后报送市软件办。市软件办

可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核。 奖励资金申请原则上须

在每年6月30日前申报。 第十一条 申请产业发展资金项目补

助的单位根据《规定》有关要求，在每年7月15日前向项目主

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7月15日后提出的项目申请，原则上列

入下年度计划），项目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项目审批立

项后，于8月15日前将项目资金补助需求报市软件办。项目主

管部门立项前可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或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

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市软件办在确保当年度奖励资金足额分

配的前提下，根据补助项目的轻重缓急、建设进度确定补助

的项目与资金，奖励资金与补助资金项目经报分管市长批准

后，由市软件办、财政局和项目主管部门联合发文下达，并

抄送相关部门。其中属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由市发改委下

达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三章 资金治理 第十三条 产业发展资

金中对市属单位的奖励与项目补助经费的拨付由市软件办办

理资金拨付申请手续，由市财政局直接拨付至用款单位。对

区（县级市）单位的奖励或项目补助经费由市财政局转移支

付至区（县级市）财政局拨付。产业发展资金中对个人的奖

励资金由市财政局集中拨付至市软件办，由市软件办将经费

支付到个人。 第十四条 补助资金项目实行合同化治理，由市

软件办、项目主管部门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任务书，项

目承担单位严格按照任务书的要求，专款专用，专账治理，

接受市软件办、项目主管部门与财政局的监督检查，项目完

成后3个月内，须由市软件办验收。 第十五条 产业发展资金

补助项目中属于基本建设的项目，应按《关于转发〈基本建



设财务治理规定〉的通知》（穗财建〔2002〕1754号）的规

定，办理招投标与竣工决算手续。产业发展资金补助项目中

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应严格按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办

理政府采购手续。 第十六条 补助项目原则上不予变更，如因

非凡原因，需要终止或变更项目的，项目承担单位报市软件

办与市财政局核批，项目剩余经费上缴市财政。 第十七条 产

业发展资金年度结余经费和未完成项目的年度结余经费，结

转下一年度使用；已完成并通过验收的项目结余经费，上缴

市财政。已拨付至市软件办的奖励资金如有结余，由市软件

办结转下一年度使用，并列入下一年度预算。 第十八条 市软

件办每年可在产业发展资金中提取不高于1%的治理费，用于

产业发展资金项目的审核、检查、验收及市软件办日常工作

经费。治理费列入产业发展资金年度总预算。第四章 监督治

理 第十九条 市软件办负责监督检查产业发展资金使用计划的

执行情况，建立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工作制度，

并及时将发现的问题报告领导小组。必要时，市软件办可委

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产业发展资金进行专项稽查。财政、

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据职能分工进行监督检查。项目主管部

门和项目承担单位应配合稽查、审计、监察和检查工作。 第

二十条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产

业发展资金经费的行为，市财政局、市软件办将根据情况采

取通报批评、停止拨款、终止项目、取消申报资格等措施予

以相应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

条 市软件办、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评估、咨询机构及有关责

任人在审批、治理、评估、咨询、稽查、检查等过程中若有

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情况



的，应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

市软件办、发改委和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至2011年11月20日终止。有效期届满前六

个月，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本办法进行

评估修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